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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社团发〔2023〕1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本市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

乱收费治理 切实帮助市场主体

减负纾困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各行业协会商会：

为进一步巩固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和“我为企业

减负担”专项行动工作成果，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、激发活

力，根据民政部印发的《关于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 切

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23〕25号，以下简称

《民政部通知》）（附件 1），现就本市贯彻执行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任务

各区民政局、各行业协会商会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1号，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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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《国办通知》）和《民政部通知》要求，重点围绕纠正违法违规

收费、规范合法合理收费、帮助企业减负纾困、加大监管查处力度、

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等五个方面，全面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，

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优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工作范围

在市、区两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，列入脱钩改革范围的行业协

会，以及在市、区两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商会列入此次工作

范围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4月底前完成）

各行业协会商会要对照《国办通知》中“五个严禁”和《民政

部通知》中“五个持续”的工作要求，对当年所有收费项目进行认

真自查自纠。重点围绕行业协会商会会费标准制定和修改程序、表

决方式、基本服务项目设置、票据使用、收支管理等开展自查自纠。

认真梳理行业协会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实现合

法合理收费。行业协会商会对存在的问题，要建立收费自查整改台

账，确保所有自查发现的违规收费问题全面整改到位。行业协会商

会自查情况在 4月底前，通过市民政局专门开发的“自查自纠情况

调查”问卷小程序填报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和整改阶段（5月到 9月底完成）

市、区民政局要会同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，对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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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检查、审计抽查、日常监管以及自查自纠中发现问题的行业协会

商会列入重点检查范围。着重检查行业协会商会会费标准制定修改

的程序和表决方式，收费管理制度制定执行情况。会同市场监管等

部门组织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专项抽查检查，加大抽查检查比例

和联合执法力度。对在重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督促各行业协

会商会进行全面整改，情节严重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宣传报送阶段（10月底前完成）

市、区民政局要及时汇总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工作情况。

大力宣传降低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效果明显的行业协会商会，尤其是

帮助会员企业争取税费减退、社保费缓缴、房屋租金减免、稳岗支

持、金融支持等方面有突出成效的先进典型。及时曝光顶风违法违

规收费增加企业负担的负面典型。引导行业协会商会提升自律意识，

完善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者自身门户网

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加大收费信息公开力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区民政局、各行业协会商会要高度重

视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工作，深刻认识治理行业协会

商会乱收费对减轻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

转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使命感、责任感、紧迫

感，推动持续强化乱收费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按照分级登记、分级管理的要求，各区



- 4 -

民政局要按照部署要求制定工作方案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凝聚工作合

力，推进标本兼治。

（三）强化主体责任。各行业协会商会要自觉对照“五个严禁”

“五个持续”的要求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

要及时主动整改。按照“能免则免、能减则减”的原则，进一步减

免、降低、规范收费；精准有效反映行业诉求，争取帮扶政策措施；

整合自身资源优势，打造品牌服务项目等，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和

满意度。

（四）营造社会氛围。各区民政局要充分利用报刊、电视、广

播、网络等多种渠道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加强政策宣讲。对违规收费

主体综合运用信用惩戒、公开曝光、年检降档、评估降级等方式予

以惩戒，营造有利于规范收费管理的社会环境。

（五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区民政局分别于 5月底、10月底前向

市民政局报送“工作情况统计表”（附件 3），10月底前报送书面

总结报告（包括相关部署、进展成效、典型案例、问题困难、意见

建议），并提供 1—2个已查处的可曝光案例。有关情况将纳入今年

各区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。

附件：1.民政部关于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切实帮

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的通知（民函〔2023〕25号）

2.上海市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工作自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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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情况调查

3.上海市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工作情况统

计表

2023年 3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联系人：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姜琦

电话：23111502 邮箱：miras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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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市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工作

自查自纠情况调查

为贯彻落实《民政部关于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 切

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23〕25号）的要求，

本市各行业协会商会要对照“五个严禁”“五个持续”和“我为企

业减负担”的工作要求，对 2023年以来的收费项目开展自查自纠，

检视行业协会商会有无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

请各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要求，认真负责、客观真实填报自查自

纠情况调查。对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发现问题，以及相关部门检查中

发现问题的行业协会商会，要重点检查整改工作是否到位，并对行

业协会商会新设立或新调整标准的收费项目开展全面自查。

图为上海市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工作

自查自纠情况调查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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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上海市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

治理工作情况统计表

区民政局（盖章）

序号 工作举措 工作成果

1 开展自查自纠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2 通过自查纠正违法违规收费问题数（个）

3 抽查检查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4 纠正行业协会商会会费问题数（个）

5 纠正行业协会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问题数（个）

6 降低偏高收费项目数（个）

7 查处存在违法违规收费问题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8 查处违法违规收费金额（万元）

9 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10 主动减免和降低收费的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11 通过减免、降低、规范收费等举措减轻企业负担金额（万元）

12 通过减免、降低、规范收费等举措惠及企业数（个）

13 通过推动本行业企业为其他市场主体让利减轻企业负担金额（万元）

14 通过为行业争取帮扶政策减轻企业负担金额（万元）

15 通报表扬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16 对收费信息进行公示的行业协会商会数（个）

17 设立电话、邮箱、微信小程序等举报平台数（个）

18 围绕收费长效监管机制出台政策文件数（个）

填报说明：1.本表格主要填报当年度工作进展情况；

2.请分别于 5月底、10月底将本表报市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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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20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